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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 时 05 分复会。 

会议闭幕  

 主席致辞  

1. 主席说，建设和平委员会同意加强与大会、安全

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协同作用。他宣读了建

设和平委员会成员核准的以下声明：  

 “从暴力冲突向可持续和平过渡的国家面临不

断变化的挑战，这给联合国参与组合带来影响。这些

过渡的范围包括联合国自身从建立和平和调解任务

向维持和平行动(维和行动)以及特别政治任务过渡； 

从维和行动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过渡。 

 维持和平行动缩编尤其会导致国际社会的支持

大幅度减少，包括政治配合、调解、安全和司法方面

的支持。这给国家能力带来压力，特别是那些机构仍

然薄弱且需要国际社会支持来维持和平和加强国家

能力的国家。 

 国际社会在支持国家当局实现国家确定的优先

事项，保持关注度并提供政治、技术和财政支助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如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

2016年 4月 27日通过的关于保持和平的决议所确认，

确保在冲突所有阶段为保持和平全面提供此类支持

至关重要。 

 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再次承诺在这一进程中作

出建设性贡献，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区

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及时提供一个

政策论坛，从而为安全理事会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

战略咨询意见，包括从较长远角度协助保持和平，以

支持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包括提供政治、技术和财

政支助。此外，委员会的工作可惠及过渡时期的国家，

因为委员会具有促进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

展和人权)保持一致的作用。 

2. 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应提高联合国和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目标，并持续关注建设和平的挑战

以及被剥夺和平的千百万人民面临的严峻局势。一切

如常已经行不通了。冲突千差万别，不应采取“一刀

切”的做法。这不仅适用于建设和平委员会，也适用

于维持和平行动部。应通过投资于正义、问责和包容，

帮助各国实现和平。仅靠选举无法带来和解； 它需

要与各国进行更密切的接触。 

3. 委员会需要特别关注妇女与建设和平问题。这同

样适用于作为实现和平议程的组成部分的发展问题。

应将建设和平作为冲突期间和冲突后时期预防冲突

的组成部分纳入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因为当维和

能力撤离后，在为建设和平寻找资源和能力方面依然

面临挑战。 

4. 对防止失去和平进行投资意味着承认政治的首

要地位以及军事干预的局限性，后者只能冻结冲突局

势。当干预措施结束时，上述局势会死灰复燃。需要

开展政治谈判，直至各方最后达成协议。 

 大会副主席致辞  

5. 大会副主席 Moses 女士(乌干达)代表大会主席发

言说，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在宣传、资源调动和制定

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关于和平与安全的高级别专

题辩论使会员国有机会讨论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建

设和平架构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

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和其他相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 2016 年 4 月通过的关于界

定保持和平概念的同文决议。审查强调了政治解决、

外交和预防职能，以及在政治和业务层面建立新伙伴

关系的必要性，以此克服不成体系问题并探讨加强执

行工作的机制。在政策和领导职位方面，应加强妇女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 

6. 联合国还应协助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大会应随时了解审查所提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下一

任秘书长应就提高联合国相关性和有效性概述愿景

并提出建议，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联合国的和平

与安全工具，包括处理审查未涉及的问题，如联合国

特别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方

法。会员国应响应动员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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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和平委员会完全有能力提供道德权威，并提

出建议。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包容性咨询机构，

委员会可以使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正义、可持续发

展和人权领域的工作更加协调一致。大会与建设和平

委员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是合理、必要和互利的。 

 安全理事会主席致辞  

8. 安全理事会主席拉梅克先生(法国)赞扬本届会议

的广泛参与性，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

的非正式互动讨论，并重点指出上述讨论述及的三个

要点。首先，在联合国干预行动之初，就需要与国家

当局和其他伙伴，包括民间社会、捐助者和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等所有发展行为体密切协商，为建设和平开

展筹备工作。应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与驻地协调员活

动的全面互补，进一步整合维持和平行动。如许多代

表团所述，建设和平基金是一个可迅速调动并吸引更

多捐款的灵活工具。它还解决了联合国工作不成体系

的问题。因此，应动员国际社会支持该基金。 

9. 其次，应将建设和平委员会视为主要通过外地任

务团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信息和支持的机构。委员会应

与安全理事会保持一致并形成补充，两个机构应开展

更加经常、非正式和多样化的交流。例如，摩洛哥作 

 

 

 

 

 

 

 

 

 

 

为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主席发挥作

用，协助为选举和特别刑事法院提供了资金，从而促

进了中非共和国的稳定。同样，布隆迪组合对大湖区

的访问极其有益，因为它们对安全理事会采取的举措

形成了补充。其他例子包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

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10. 最后，应通过提高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灵活性来加

强委员会的工作。例如，委员会应能审议未列入其议

程的各国局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鼓励各

国继续在此方面取得进展的平行决议。他对同样旨在

实现上述目标的委员会工作方案表示欢迎。 

 年度会议闭幕词  

11. 主席在宣读建设和平委员会通过的第三次年度

会议闭幕词时说，安全理事会主席所作发言极具进步

性。大会应与安全理事会发挥同样的领导作用，尽管

现实往往相反。大会应在世界和平周期间组织一次关

于和平的活动，以便会员国能就此议题畅所欲言。他

还赞扬建设和平办事处全年不休地在世界各地执行

建设和平方案。 

 下午 5 时 35 分散会。 


